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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博力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东莞凯德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凯德”） 

 公司及子公司预计 2022年度向银行申请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5亿元的综合授

信额度，针对上述授信事项，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东莞凯德提供担保额度合

计不超过人民币 4亿元，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的对外担保余额为 0元；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公司无对外担保情形； 

 本次担保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9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子

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根据公司 2022 年度生产经营及投资计划的资金需求，

为保证公司生产经营各项工作顺利进行，公司及下属子公司预计 2022 年度向银

行申请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其中公司向银行申请总额不

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含等值其他币种）的综合授信额度；全资子公司东莞凯德

拟向银行申请不超过 4 亿元（含等值其他币种）的综合授信额度,公司为子公司

东莞凯德新能源有限公司在银行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有效期自第

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 



授信形式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承兑汇票、保理、保函、信用证、贴

现、福费廷、供应链金融、国际贸易融资及外汇衍生交易等业务。综合授信额度

和具体业务品种最终以银行实际审批为准，在授权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同时，为提高工作效率，及时办理融资业务，董事会授权公司财务负责人根据公

司实际经营情况的需要，在上述授信额度范围内对相关事项进行审核并签署相关

融资合同、凭证等文件，不再上报董事会进行审议，不再对单一银行出具董事会

融资决议。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东莞凯德新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6 年 12月 29日 

注册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望牛墩镇望牛墩金牛路 14号 601室 

法定代表人：刘聪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MA4W4CTA4X 

经营范围：研发、产销：锂离子电池（不含危险化学品）；批发业、零售业；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直接持股 100% 

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536,377,916.18 192,780,873.31 

负债总额 334,092,772.04 133,603,128.84 

净资产 202,285,144.14 59,177,744.47 

营业收入 301,297,006.85 250,630,509.34 

净利润 -1,892,600.33 27,412,855.1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7,697,304.00 27,442,601.03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目前尚未签订相关授信及担保协议，上述计划授信及担保总额仅为公司

拟申请的授信额度和拟提供的担保额度，具体授信及担保金额、担保类型、担保

方式等尚需银行或相关金融机构审核同意，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四、 担保的原因及必要性  

本次担保为满足子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有利于支持其良性发展，担保对象

整体经营和财务状况未出现重大不利变化，资产信用状况良好，有能力偿还到期

债务，同时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有充分的控制权，担保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和全

体股东利益产生影响。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 

 

六、相关意见  

监事会审核后认为：本次公司 2022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全资

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是在综合考虑公司及子公司业务经营发展需要而作出的，符

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整体发展战略。担保对象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整体经营

和财务状况未出现重大不利变化，资产信用状况良好，具备偿债能力，能够有效

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担保事宜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2022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全资子公司提

供担保事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担保对象整体经营和财务状况未出现重大不利

变化，资产信用状况良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不存在与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相违背的情况，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不存在资源转移和利益输送情况。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已经公司第

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

表了明确同意意见，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已履行了必要的内



部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本保荐机构对博力威本次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提供

担保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广东博力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19日 


